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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据《印花税条例》 (第 117章 )(「该条例」 )，卖方和买

方一般都需就住宅物业的所有买卖协议缴付从价印花税。印花税

署释义及执行指引第 1号 (修订本 )概述了有关住宅物业买卖协议

和其后的售卖转易契加盖印花的规定，以及印花税署署长 (「署

长」 )沿用的执行惯例。  
 
2. 为遏抑本地住宅物业市场的短期投机活动，财政司司长

于 2010年 11月 19日宣布，由 2010年 11月 20日起，在现有的从价印

花税之上，就买卖或转让住宅物业加征「额外印花税」，待制定

相关法例后生效。财政司司长建议，任何以个人或公司 (不论在

何地注册 )名义，在 2010年 11月 20日或以后取得住宅物业，并在

取得后 24个月内将其转售，均须缴交「额外印花税」。政府当局

在 2010年 12月 3日向立法会提交《 2010年印花税 (修订 )(第 2号 )条
例草案》 (「该条例草案」 )。经立法会完成审议程序后，该条例

草案获制定成为《 2011年印花税 (修订 )条例》(「该修订条例」)，
并于 2011年 6月 30日在宪报公布。该修订条例内有关「额外印花

税」的条文由 2010年 11月 20日起生效。主要修订内容载于该条例

第 29CA条、第 29DA条、附表 1第 1(1AA)类及第 1(1B)类。征收「额

外印花税」的政策目的是增加住宅物业短期投机活动的成本，从

而抑制短期投机活动。  
 
3. 如在取得住宅物业后 24个月内处置 (包括出售或转让 )该
物业，「额外印花税」一般按处置时所签订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

卖协议征收。假如在处置该物业时没有制定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

卖协议，则以转易契征收。本执行指引将概述署长如何引用有关

「额外印花税」的条文及税务局的执行惯例。  
 
 
范围  
 
三项条件  
 
4. 根据该条例第 29CA条及附表 1第 1(1B)类，任何住宅物业

的买卖协议中的卖方，或根据该条例第 29DA条及附表 1第 1(1AA)
类，任何住宅物业的转易契中的转让方，在 2010年 11月 20日或以

后取得该物业，并在其后的 24个月内转售或转让该物业，则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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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或该份转易契可予征收「额外印花税」。换言之，如符合下列

三项条件，有关交易须缴纳「额外印花税」–  
 

(a)  该交易涉及买卖或转让住宅物业；  
 

(b) 卖方或转让方于 2010年 11月 20日或之后才取得有

关物业；及  
 

(c)  卖方或转让方取得有关物业后，于 24个月或以内转

售或转让该物业。  
 
「额外印花税」税率  
 
5. 「额外印花税」是根据物业交易的代价款额或物业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按卖方或转让方转售或转让前持有物业的不同

持有期而定的税率计算–  
 

(a) 如物业持有期为 6个月或以内，税率为 15%；  
 
(b) 如物业持有期超过 6个月但在 12个月以内，税率为

10%；  
 

(c) 如物业持有期超过 12个月但在 24个月以内，税率为

5%。  
 
 
“取得”及“处置”  
 
“取得”及“处置”日期  
 
6. 就「额外印花税」而言，某人取得住宅物业的日期为他

作为买方订立一份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以取得该物业的

日期。假如没有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则为取得该物业的

转易契的日期。同样地，处置住宅物业的日期为某人作为卖方订

立一份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以处置该物业的日期。假如没

有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则为处置该物业的转易契的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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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根据该条例第 29A(1)条，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为

按附表 1第 1(1A)类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可予征收印花税

的买卖协议包括临时买卖合约及正式买卖合约。凡在一项住宅物

业交易中，相同的买卖各方以相同条款签订多于一份可予征收印

花税的买卖协议，则会以最早签订的协议的签署日期，作为买方

取得及卖方处置物业的日期。此外，假如一份可予征收印花税的

买卖协议是由两份或多于两份文书组成，即一份主要协议及其他

补充协议，则第一份文书的日期会被视为买方取得及卖方处置物

业的日期。  
 
8. 根据该条例第 2条所载定义，转易契是指将任何不动产转

让或归属任何人的一切文书 (包括退回书 )及一切法庭判令或命

令。就买卖交易而言，转易契即楼契。转易契亦包括非买卖转让

物业的送赠契。假如转易契由两份或多于两份文书组成，则第一

份文书的日期会被视为买方取得及卖方处置物业的日期。  
 
9. 附件中例子阐明「额外印花税」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及

计算方法。  
 

送赠契  
 
10. 如某人在 2010年 11月 20日或以后取得住宅物业，并在取

得物业后 24个月内以非转售的形式转让该物业予另一人士，就

「额外印花税」而言，他已处置了有关物业。除非受让人是转让

人的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否则有关送赠契或转易契与

买卖协议一样，须征收「额外印花税」。  
 
共同买方的一系列协议  
 
11. 以下例子阐释在不同情况下，当有两份买卖协议就相同

的住宅物业而订立，并涉及共同买方﹝一位或多位﹞时的「额外

印花税」处理方法–  
 

情况一  (第二份协议的买方数目多于第一份协议 ) 
 

 文书  卖方  买方  
 协议一  A B + C 
 协议二  A B + C +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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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签署协议一，在该份文件中订立合约向B和C出售一个

住宅物业。在A完成交易前，他签署了协议二，在该份

文件中协议出售该物业予B、C和D。在这个案中，B和C
在签订协议一的日期取得该物业。透过签订协议二，他

们可算为在该日转售 (处置 )了该物业的三分之一权益予

D。如该取得及处置的日期是在 24个月之内，「额外印

花税」的计算，会先以适用的税率乘以协议二的代价款

额或该住宅物业的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然后再从其中

减去三分之二以代表根据协议一已归属于 B和 C的物业

权益。  
 

情况二  (第二份协议的买方数目少于第一份协议 ) 
 
 文书  卖方  买方  
 协议一  A B + C + D 
 协议二  A B 
 

A签署协议一，在该份文件中订立合约向B、C和D出售

一个住宅物业。在A完成交易前，他签署了协议二，在

该份文件中协议单独出售该物业予B。在这个案中，B、

C和 D在签订协议一的日期取得该物业。透过签订协议

二，C和D可算为在该日转售 (处置 )了该物业的三分之二

权益予B。如该取得及处置的日期是在 24个月之内，「额

外印花税」的计算，会先以适用的税率乘以协议二的代

价款额或该住宅物业的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然后再从

其中减去三分之一以代表根据协议一已归属于B的物业

权益。  
 
「依据」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签立的售卖转易契  
 
12. 以下例子阐释「额外印花税」的条款如何适用于「依据」

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签立的售卖转易契的情况–  
 
 情况三  (当一份售卖转易契是「依据」一份可予征收印

花税的买卖协议而签立，将住宅物业转让予载列在该协

议中为买方的人士和另外没有载列在该协议中的其他人

士 ) 
 



 5

 文书  卖方  买方  
 协议  A B + C 
 转易契  A B + C + D 
 

A签署一份协议，在该协议中，他订立合约向B和C出售

一个住宅物业。在其后订立转易契时，他却与B、C和D
签立。在这个案中，B和C在签订协议的日期取得该物业。

透过签订转易契，B和C可算为在该日转售 (处置 )了该物

业的三分之一权益予D。如该取得及处置的日期是在 24
个月之内，「额外印花税」的计算，须按转易契的代价

或该住宅物业的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乘以适用的税率，

然后再从其中减去三分之二以代表根据该协议已归属于

B和C的物业权益。  
 
 情况四  (当售卖转易契将住宅物业转让予部分载列 (但

并非全部载列 )在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中为买方

的人士 ) 
 
 文书  卖方  买方  
 协议  A B + C + D 
 转易契  A B  
 

A签订一份协议，在该协议中，A订立合约向B、C和D出

售一个住宅物业。在其后订立转易契时，他仅与B签立。

在这个案中，B、C和D在签订该协议的日期取得该物业。

透过签订转易契，C和D可算为在该日转售 (处置 )了该物

业的三分之二权益予B。如该取得及处置的日期是在 24
个月之内，「额外印花税」的计算，须按转易契的代价

或该住宅物业的市值 (以较高者为准 )乘以适用的税率，

然后再从其中减去三分之一以代表根据该协议已归属于

B的物业权益。  
 
按揭或押记  
 
13. 一如既往，署长认为该条例第 29A(1)条中「买卖协议」

的定义 (c)段并不适用于关于住宅物业的真正按揭或押记的文书，

因其中并没有赋予即时或自动出售该物业的权利。承按人只可于

按揭人未能偿还按揭贷款的情况下行使权利。因此，真正按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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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记的文书并不会被视为「买卖协议」，亦不会被征收「额外印

花税」。只有那些伪装成按揭 (例如包含不可撤销授权书 )的文书，

其不只为贷款提供抵押，而是明确地或暗地里提供立即或自动处

置住宅物业的权利，才会被视为「买卖协议」及须征收「额外印

花税」。  
 
14. 当计算被处置的按揭物业的持有期时，真正按揭或押记

的文书日期不应计算在内。物业的持有期会由卖方 (即借款人 )取
得该物业的日期开始计算，直至他或他的代理人 (例如被委任的

接管人 )处置有关物业为止。  
 
交换或分划不动产的协议  
 
15. 该条例第 29C(10)条所订立的原则，即就任何不动产交换

任何其他不动产或分划任何不动产的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

议，以「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征收印花税的规定，亦

适用于计算该文书须缴纳的「额外印花税」的款额 (如有的话 )。
换言之，就交换或分划不动产，「额外印花税」将按「为达到相

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计算 (但受以下第 16段限制 )。由于有关的

交换不动产或分划不动产的协议实属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

议，因此该文书的签署日期会作为“取得”及“处置”该等有关

物业的日期。  
 
16. 假如所列明的「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出的代价」少于物

业价值的十足差价，则「额外印花税」将按物业价值的十足差价

征收 (该条例第 29F条 )。  
 
17. 如交换人士各自取得相关物业的日期不同，则会依两者

较早的日期计算物业持有期，以计算须为该交换协议加盖「额外

印花税」的款额。  
  
18. 应注意的是，第 29C(10)条只适用于以一项不动产交换

任何其他不动产的交换协议。不论所交换的两项物业均为住宅物

业或只有其中一项是住宅物业，署长均会采纳以「为达到相等价

值而付出的代价」征收「额外印花税」。如以一项住宅物业交换

一项非住宅物业，在确定须为该交换协议加盖「额外印花税」的

款额 (如有的话 )时，只会依据交换的住宅物业的取得日期来计算

物业持有期。以下例子阐明有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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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五  
 Ｘ先生在 2011年 1月 1日购入住宅物业甲。其后，Ｙ先生

在 2011年 7月 1日购入住宅物业乙。在 2011年 9月 30日，他

们签订交换不动产的协议，其中「为达到相等价值而付

出的代价」为 100万元。  
 

 物业持有期  
物业甲的取得日期 (2011年 1月 1日 )将会用来计算物业持

有期，物业持有期因此为超过 6个月但在 12个月或以内

(即由 2011年 1月 1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  
 
应缴「额外印花税」款额  
 「额外印花税」适用税率为 10%；据此，应缴「额外印

花税」款额为 100万元  x 10% = 10万元  
 

情况六  
与情况五相同，但物业甲为非住宅物业。  

 
 物业持有期  
物业乙的取得日期 (2011年 7月 1日 )将会用来计算物业持

有期，物业持有期因此为 6个月或以内 (即由 2011年 7月 1
日至 2011年 9月 30日 )。  

 
应缴「额外印花税」款额  
 「额外印花税」适用税率为 15%；据此，应缴「额外印

花税」款额为 100万元  x 15% = 15万元  
 
“卖地条件书”及“换地条件书”  
 
19. 发展商一般会通过公开拍卖或招标的“卖地条件书”，

或换地时的“换地条件书”，从政府取得可作发展住宅用途的土

地。“卖地条件书”及“换地条件书”既不是「可予征收印花税

的买卖协议」亦不是「转易契」，而属政府批地合约、政府租契、

以及该等批地合约或政府租契的退回书的类别，为一般获豁免的

文书，无须予以征收印花税。就「额外印花税」而言，有关发展

商不会被视为“取得”有关土地。因此，当有关发展商向买家出

售有关土地时，「额外印花税」并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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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安排  
 
20. 信托安排在结构的形式上可分为全权信托及固定信托。

就全权信托而言，将一项住宅物业从「成立信托人」转到该全权

信托的受托人或与此相反的转让，涉及转让法律及实益权益，如

符合第 4段所述条件，有关交易须缴纳「额外印花税」。以下概

述把住宅物业转入及转出全权信托的不同情况–  
 

情况七  (「成立信托人」A于 2010年 11月 20日或以后取

得一项住宅物业，并在取得该物业后 24个月内将其转入

一全权信托内。X为该信托的受托人。 ) 
 

因涉及转让法律及实益权益，由A把住宅物业转让予X时

须征收「额外印花税」。  
 

情况八  (为达成新受托人Y的委任，X在 24个月内将有关

住宅物业转让予Y。有关转让书纯粹为转换受托人而订

立。 ) 
 

X转让该住宅物业予Y毋须征收「额外印花税」，惟转易

契或转让书内必须列明其获豁免根据该条例第 27(5)条
征收的印花税的情况 (即有关转易契或转让书是为达成

新受托人的委任而订立的 )。  
 

情况九  (Y把住宅物业处置给第三者。 ) 
 

当Y把住宅物业处置给第三者时，就「额外印花税」计

算物业的持有期而言，他会被视为在该物业最初转入该

信托时 (即由A转移该物业予X那天 )取得该物业。  
 
21. 固定信托或被动信托仅为「成立信托人」的利益而成立，

其潜在的「额外印花税」的责任与全权信托有所不同。用以上第

20段的情况作说明，由于「成立信托人」A将物业转到受托人X
后仍是该住宅物业的实益权益拥有人，故此，只有在受托人Y处

置该物业予第三者时，才须缴交「额外印花税」。就此个案而言，

物业的持有期会由成立信托人 A取得该物业的日期计算至受托

人Y处置有关物业予第三者的日期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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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物业  
 
22. 根据该条例第 29A(1)条的定义，住宅物业指不属于「非

住宅物业」的不动产。「非住宅物业」则指任何不动产，而根据

以下文书的现有条件–  
 

(a) 一份政府租契或政府租契协议；  
 

(b) 一份《建筑物管理条例》 (第 344章 )第 2条所指的公

契；  
 

(c) 一份根据《建筑物条例》 (第 123章 )第 21条发出的

占用许可证；或  
 

(d) 署长所信纳对该不动产的批准用途有效地予以限

制的任何其他文书，  
 

而该不动产在与其有关的政府租契年期内或在与其有关的已协

定政府租契年期内 (以适用者为准 )，任何时间均不得全部或部分

用作住宅用途。  
 
23. 因此，「住宅物业」及「非住宅物业」的分类是按照批

准用途而非实际用途而定。  
 
空地  
 
24. 当发展商从政府取得可作发展住宅用途的空地后，将有

关空地按既有条件出售给另一发展商，即使售卖有关空地在 24
个月内进行，亦不会被征收「额外印花税」。就「额外印花税」

而言，有关发展商不会被视为“取得”有关空地。这是因为正如

第 19段所述，“卖地条件书”及“换地条件书”并非可予征收印

花税的「买卖协议」或「转易契」。  
 
25. 可是，如一发展商取得 (并非透过政府 )可作发展住宅用

途的空地，没有在其上兴建住宅物业，而于 24个月内将该空地出

售或转让给另一发展商，该处置的交易须被征收「额外印花税」。

因为在这情况下，首述发展商已“取得”及随后“处置”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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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拆卸其上楼宇的空地  
 
26. 根据该条例第 29CA(4)(b)及 29DA(4)(b)条，当某人在取得

可作发展住宅物业的土地后的 24个月内，拆卸其上的楼宇，并且

出售或转让该土地，不会被征收「额外印花税」。不过，如发展

商在取得住宅楼宇后的 24个月内出售或转让该楼宇，有关交易跟

其他情况一样，会被征收「额外印花税」。  
 
在空地上兴建住宅单位  
 
27. 当发展商在购入一幅可作发展住宅物业的土地的 24个月

内，拆卸其上的楼宇 (如有的话 )，然后在其上兴建住宅单位，并

且把单位出售，不论该发展商是从政府抑或其他发展商购入该幅

土地，「额外印花税」均不适用，因为该发展商并没有取得那些

住宅单位。  
 
处置经复修或翻新的物业  
 
28. 当某人取得住宅物业后，进行复修或翻新工程，然后在

取得物业后的 24个月内出售或转让该经复修或翻新的物业，他会

被视作为处置了同一物业。「额外印花税」会按卖方处置该物业

予买方时所签订的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征

收。  
 
部分物业  
 
29. 如某人在不同时间取得住宅物业的不同部分，及后处置

该物业以致只有部分住宅物业于取得该部分后 24个月内被处置，

则只可就该部分物业征收「额外印花税」。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

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的各方，须指明于取得后 24个月内被处置的

该部分物业的代价。各方须尽量按其所知的情况及所得的资料将

代价分摊。他们可考虑是否需要估价报告协助达到此目的。如署

长认为该部分物业的代价未能反映其价值，署长可以该价值取代

该代价以计算应缴纳的「额外印花税」款额。  
 
30. 如某人在不同时间取得住宅物业的不同部分，并于取得

物业后处置该物业，以致该物业的不同部分在其不同的取得日期

后的 24个月内被处置，「额外印花税」将按各不同部分的持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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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的税率来计算。应缴「额外印花税」为那些部分的「额外印

花税」的总和。交易的各方须就该应缴「额外印花税」的不同部

分，指明其各自的代价及卖方的物业持有期。以下情况阐明该计

算方法–  
 
 情况十  
 
 Ｘ先生分别在 2011年 1月 18日以 1,000万元购入物业甲

(含一住宅单位 )和 2011年 6月 24日以 1,200万元购入同一

大厦的物业乙 (含另一住宅单位 )。其后，他在 2011年 10
月 25日与第三者Ｙ先生签订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

议，以 2,600万元出售物业甲及乙。在出售时，物业甲及

乙的市值分别为 1,200万元及 1,400万元。  
 
 物业甲  
 物业持有期：超过 6个月但在 12个月或以内  
 「额外印花税」适用税率： 10% 
 
 物业乙  
 物业持有期： 6个月或以内  
 「额外印花税」适用税率： 15% 
 
 应缴「额外印花税」款额： 1,200万元  x 10% + 1,400万

元  x 15% = 330万元  
 

  
物业持有期的计算方法  
 
31. 就「额外印花税」而言，物业持有期以公历月计算，即

由某月的某一日至下一个公历月的前一日为一个月。例如：由

2010年 11月 30日至 2010年 12月 29日的期间为一个月。如下一个公

历月没有相对应的前一日，则以该月的可用的前一日作为计算月

数的终止日。例如：由 2011年 1月 30日至 2011年 2月 28日的期间为

一个月，因为“ 2011年 2月 29日”并不存在。请看以下的例子以

作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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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一  
取得日期： 2010年 11月 20日  
处置日期： 2011年 5月 19日  
物业的持有期： 6个月﹝即不超过 6个月﹞  

 
例二  
取得日期： 2011年 8月 31日  
处置日期： 2012年 3月 1日  
物业的持有期：6个月零 1日﹝即超过 6个月但在 12个月或

以内﹞  
 
例三  
取得日期： 2011年 3月 1日  
处置日期： 2012年 3月 1日  
物业的持有期：12个月零 1日﹝即超过 12个月但在 24个月

或以内﹞  
 
 
豁免  
 
32. 下列情况可豁免缴纳「额外印花税」–  
 

(a) 提名配偶、父母、子女或兄弟姊妹接受住宅物业权

益，以及把住宅物业转售或转让予配偶、父母、子

女或兄弟姊妹。  
 

该条例没有“父母”、“配偶”、“子女”、“兄

弟”或“姊妹”的定义。就「额外印花税」而言，

署长会按一般解释接受有血缘关系者、有半血缘关

系者，及有领养或继养关系的人士，作为提名人、

转售人或转让人﹝以属何者为准﹞的父母、配偶、

子女、兄弟或姊妹。  
 
(b) 在有关住宅物业的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

转易契约上增加/删除原有买家的配偶、父母、子

女或兄弟姊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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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法院判令或命令作出或依据法院判令或命令作

出的住宅物业出售或转让。有关豁免包括所有按

《土地 (为重新发展而强制售卖 )条例》 (第 545 章 )
发出的强制售卖令作出的住宅物业售卖，以及任何

卖家出售其自法院判令或命令转让予或归属予他

的住宅物业的售卖，该等法院判令或命令包括不论

是否属《税务条例》第 2 条所指的财务机构的承按

人取得的止赎令。  
 

(d) 由遗嘱执行人或遗产代理人出售离世者的产业，其

中包括住宅物业，以及某人出售或转让一个从离世

者遗产中继承或根据生存者取得权取得的住宅物

业。  
 

(e) 出售住宅物业仅关乎破产人的产业或因无能力偿

付其债项由法院清盘的公司的财产。  
 

(f) 属《税务条例》第 2 条所指的财务机构的承按人，

或该承按人委任的接管人，透过不同方式把已承按

的住宅物业出售。  
 

(g) 把住宅物业转售或转让予政府。  
 
(h) 相联法人团体之间进行物业买卖或转让。  

 
33. 需要注意的是，在第 32段所提述的情况下，只是豁免缴

纳「额外印花税」，有关的买卖协议或转易契仍然是可予征收印

花税的买卖协议或转易契，而购买人或受让人据此「取得」有关

物业。因此，当有关物业后来被「处置」时，须按该「取得」日

期决定是否需要缴纳「额外印花税」。  
 
 
须负法律责任的人  

 
34. 与该条例下有关从价印花税的规定相同，买卖双方须共

同及个别负上缴纳「额外印花税」的法律责任。该条例附表 1第
1(1AA)及 (1B)类订明，有关文书 (即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

及售卖转易契 )的所有买卖各方，以及所有其他签立人，须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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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责任缴付「额外印花税」。然而，地产经纪以见证人身分在临

时买卖合约上签署，或律师以见证人身分在正式买卖合约或售卖

转易契上签署，不会因而成为须负法律责任的人。但在另一方面，

任何使用上述文书的人士可能会负上缴纳「额外印花税」的法律

责任，例如：地产经纪按临时买卖合约向卖方/买方追讨经纪佣

金。  
 
 
缴税期限  
 
35. 该条例附表 1第 1(1B)类规定，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

议须在加盖从价印花税相同的期限加盖「额外印花税」，即一般

而言，在买卖协议签立日期后 30天内。同样地，该条例附表 1第
1(1AA)类规定，为可予征收「额外印花税」的售卖转易契加盖印

花的期限，与有关从价印花税的期限相同，即为该文书签立日期

后 30天内。  
 
36. 根据该条例第 68条，如可予征收「额外印花税」的文书

的加盖印花期限早于「该修订条例」在宪报刊登之日 1，则该加

盖印花期限须以紧接该日起计的 30日的限期取代。因此，在 2010
年 11月 20日 (开征「额外印花税」的最早日期 )至 2011年 5月 30日 (在
该日签订的文书的加盖印花期限为 30天，即 2011年 6月 29日 )签立

的须予征收「额外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卖转易契，任何适用

的「额外印花税」缴付的限期为 2011年 6月 30日后的 30天 (即 2011
年 7月 30日 )。但由于 7月 30日为星期六，缴税的最后期限顺延至

2011年 8月 1日。  
 
 
补充「额外印花税」  
 
37. 根据该条例第 29F条，如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或售

卖转易契所列明的代价少于有关物业的十足价值，所有适用印花

税﹝包括从价印花税及「额外印花税」 (如适用者 )﹞将于其后按

该物业的十足价值征收。为让买方及卖方尽早知道「额外印花税」

的应付总金额，当署长认为有关代价款额不足，有关补充「额外

印花税」的评税会在收到该加盖印花申请后的 40天内发出。  
 
                                                 
1 《2011 年印花税(修订)条例》(「该修订条例」)已于 2011 年 6 月 30 日刊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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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及上诉  
 
38. 该条例并没有条文容许纳税人可基于财务困难或个人情

况而获豁免「额外印花税」。但纳税人可就一份文书应缴付的「额

外印花税」，基于 (i)文书不须征收「额外印花税」；及/或 (ii)该
文书须征收的「额外印花税」款额不正确的原因，提出上诉 (该
条例第 14条 )。若要遵循此上诉途径，纳税人须首先根据该条例

第 13条要求署长 (须缴付裁定费 )就该文书作出裁定 (称为“评

税” )。署长透过裁定表达他对上述两项问题的意见。如纳税人

对该评税感到不满，可于评税发出日期起计的 1个月内，向区域

法院提出上诉。有关上诉通知书须送达香港港湾道 12号湾仔政府

大楼 6楼区域法院司法常务官。  
 
  
退还「额外印花税」款项  
 
39. 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如被取消、废止或撤销或在

其他方式下未予履行 (非因该条例第 29C(5AA)条下订定的转售情

况 )，缴付该「额外印花税」的人士可于该协议被取消、废止或

撤销后 2年内，或 (如该协议未予履行 )在该协议所协定的交易完

成日期后 2年内，向署长提出退还款项的申请。同样地，就售卖

转易契所缴付的「额外印花税」，如须申请退还已缴款项，有关

申请亦须在该售卖转易契取消后 2年内根据该条例第 48条向署长

提出。  
 
 
罚款  
 
40. 如到期未缴付可予征收印花税的买卖协议的「额外印花

税」，该条例第 9(1)条规定须在适用的税项上施加逾期加盖印花

罚款。署长可以追讨民事债项的方式向所有责任方追讨任何欠缴

的「额外印花税」和适用罚款。此外，未加盖印花的可予征收印

花税买卖协议或转易契不可在土地注册处登记，因此买方及卖方

亦不能取得登记带来的相关法律权益。  



附件  
 

阐明「额外印花税」的应用及计算方法的例子  
 

例一  (在 2010 年 11 月 20 日之前取得了住宅物业的情况 ) 
 

赵先生于 2010 年 9 月 15 日签署一份临时买卖合约取得住宅物

业。其后，他于 2010 年 12 月 20 日签署临时买卖合约以出售该

物业。赵先生出售该物业时是否要缴纳「额外印花税」？  
 
由于赵先生在 2010 年 11 月 20 日前 (即「额外印花税」的生效日

期前 )取得有关物业，因此，他在 2010 年 12 月 20 日签署临时买

卖协议以出售该物业时无须缴纳「额外印花税」。  
 

例二  (在 2010 年 11 月 20 日或之后取得了住宅物业，并在持有

超过 24 个月后才出售或转让该住宅物业 ) 
 
陈先生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取得住宅物业，之后在 2013 年 11 月

30 日将物业转售。陈先生出售该物业时是否要缴纳「额外印花

税」？  
 
由于有关物业在取得后 24 个月后才出售或转让，因此无须缴纳

「额外印花税」。  
 

例三  (物业持有期为 6 个月或以内 )  
 

何先生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取得住宅物业，并在 2012 年 3 月 9
日以 650 万元将物业转售。怎样计算物业持有期？「额外印花税」

税率为多少？应缴「额外印花税」款额为何？  
 
就「额外印花税」而言，物业持有期以公历月计算，即由某月的

某一日至下一个公历月的前一日为一个月。在上述例子，何先生

持有有关物业刚好是 6 个月，所以「额外印花税」的适用税率是

15%。应缴付的「额外印花税」金额为 975,000 元，即 650 万元

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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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四  (物业持有期超过 6 个月但不超过 12 个月 ) 
 

何先生于 2011 年 9 月 10 日取得住宅物业，并在 2012 年 3 月 10
日以 650 万元将物业转售。怎样计算物业持有期？「额外印花税」

税率为多少？应缴「额外印花税」款额为何？  
 
何先生是在 2012 年 3 月 10 日转售该物业，他持有该物业超过 6
个月但不超过 12 个月，所以「额外印花税」的适用税率是 10%。

应缴付的「额外印花税」金额为 650,000 元，即 650 万元的 10%。

 

例五  (物业持有期超过 12 个月但不超过 24 个月 ) 
 

王先生于 2011 年 2 月 2 日取得住宅物业，之后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以 180 万元将物业转售。怎样计算物业持有期？「额外印

花税」税率为多少？应缴「额外印花税」款额为何？  
 
有关物业是在 2010 年 11 月 19 日以后取得，并于取得物业 12 个

月后但 24 个月内把该物业转售，所以「额外印花税」的适用税

率是 5%。须缴付的「额外印花税」金额为 90,000 元，即 180 万

元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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